


附件：  

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考核评比办法 

     

一、总则 

    为了健全完善焦化行业统计工作规范科学体系，不断提高统计信

息的及时、准确、完整性, 尽快适应焦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

好地满足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焦化行业分析、企业经营决策以及相互

交流学习提供数据支撑，特制定本办法。 

    二、考核评比对象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和单位统计工作人员。 

    三、考核评比内容 

    1、贯彻执行《统计法》及中国炼焦行业协会有关统计规定要求。 

    2、报送年度统计报表情况。 

3、报送月度统计报表情况。 

4、完成临时性统计工作情况。 

    四、先进单位与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执行中国

炼焦行业协会的统计调查制度。 

    (2)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反对弄虚作假，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和时效性。 

    (3)统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计算机应用水平高。  

(4)上报统计报表及时、准确、全面、完整。 



(5)各类报表考核分值达到 85 分以上。 

(6)对推动焦化行业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起着很好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为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做出较大贡献。 

    2、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认真执行《统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制定的统计调查制度。 

(2)熟悉焦化行业统计指标和各项统计业务，工作能力强，计算机

应用水平高。 

    (3)全面、及时、准确地完成各类统计报表和各项统计任务。 

(4)关心和热爱焦化行业统计工作，为焦化行业统计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 

⑸临时性统计工作完成出色。 

五、考核评比方法 

    焦化行业统计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考核评比采用计分审批制的

方法,根据各类报表填报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情况分别考核

计分，再根据各类报表的得分，计算出该单位的总分值。月报、年报

及临时专项报表满分为 100 分，其中月报占 70 分，年报和临时专项

报表占 30 分。 

 1、报表的评分内容及标准如下： 

(1)、报表及时性(30 分) 

    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在规定的上报日期后，

每迟一天扣 1 分，扣完为止。因各种原因必须修改或重新报送数据的，

报送日期以修改或重报日期为准。 

    (2)、数据完整性（20 分） 



按规定的格式和内容报送各类统计报表，每缺一个类别内容扣

10 分，每缺一个数据项扣 2 分。 

    (3)、数据准确性（40 分） 

    认真审核报表数据，做到真实、准确，错报扣 20%，其中：数据

错误扣 10%，数据位置填错扣 10%；漏报扣 15%；直到扣完为止。 

    (4)、报送方式正确性（10 分） 

按照规定要求的报送方式（网络直报）报送。除特殊情况（如

机器故障、网络不通、停电等因素）外，凡不用网络方式报送的单

位，每次扣 1%。 

    (5)、为焦化企业统计工作做出较大贡献、完成临时性统计工作突

出的适当加分。 

2、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的评审 

采取由各单位按上述条件自评，填写规定表格，经本部门上级主

管领导（部门）审定同意后,推荐上报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参加评审。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组成考核评审小组，对各单位上报材料及实际

工作情况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由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发文公布，并颁发

证书以示鼓励，同时在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官网上公布。 

3、焦化行业统计先进个人的评审 

(1)各单位要严格按考核评比条件进行评选后报中国炼焦行业协

会考核评审小组评审，评审结果由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发文公布，颁发

证书以示鼓励，并在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官网上公布。 

同时，建议评为先进个人所在单位，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2)先进个人一般从先进单位或上报报表的单位产生，各单位在上

报先进单位的同时，可上报先进个人一名，其中，年产焦炭 300 万吨



以上的企业可视工作量增加 1 名。 

(3)、对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统计人员，可由考核评

审小组认真充分评比后直接推荐先进个人，不占所在单位名额。 

4、各单位上报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间，每年以中国炼焦行业

协会发文评选年度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要求的时

间为准。 

5、评审日常工作由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信息工作部负责。 

六、本办法由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信息工作部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原《焦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和先进工作者考核评比（暂行）办法》中焦协字[2010]39 号文件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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